
給家長的一封信《菸害防制》 

親愛的家長，您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近年興起的新形態菸品-電子菸，在全球吸菸人口逐漸下降時，以

科技、時尚之姿問世，更容易讓青少年自覺酷炫而去嘗試，但這類型

的菸品大多含有致癌等危險物質，對身體造成的危害更是難以預料。 

請您常常關心留意孩子的健康，切勿染上抽菸、嚼檳榔、吸毒、

飆車行為。若學校發現您的孩子有吸菸情形，將會啟動行政程序即未

滿十八歲之學生在校內吸菸時，除依學校獎懲委員會討論後懲處、列

管，且立即通知家長，提醒家長學校的後續處理流程，並應參加學校

辦理之戒菸教育，無故不參加戒菸教育者，由校方將吸菸名單移交基

隆市衛生局裁罰。 

學生被查獲抽菸時，須接受三小時的戒菸教育（戒菸方法之教導

2小時、反菸拒菸之宣導 1小時）。行為人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，並

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。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，

處新台幣 2,000~10,000元罰鍰，並按次連續處罰；行為人未滿十八歲

且未結婚者，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。 

家長應作為孩子的榜樣，不要在孩子面前吸菸，平時也該關注子 

女的交友情形，以及在學校內的同儕關係（人際挫折也會讓青少年透

過菸、毒來紓壓）；並應確立規範，讓孩子知道哪些行為是絕對不被容

許的；其次，要避免孩子接觸易染菸酒毒的環境，亦應要求孩子要有

規律的作息，鼓勵其參與健康正向的休閒活動；了解孩子金錢、手機

與網路的使用，如與同儕出遊，應確定其行蹤及返家時間，多一分的

關心，可以少一分擔心。 

    營造無菸校園、打造健康城市，靠大家一起努力！ 

    祝福各位家長身體健康、闔家平安!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隆市南榮國中學務處關心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0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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